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學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公布之「國民中小學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公布之「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言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修正規定」。
  三、嘉義縣「國民中小學臺灣母語日實施計劃」及「嘉義縣中小學推動母語日定期訪視計畫」
  四、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貳、目的

　一、培養學生本土語言基本之聽與說能力。

　二、激發學生學習本土語言的興趣。

　三、培養學生應用本土語言從事思考、理解、討論、欣賞、創作及解決問題。

　四、涵養學生對不同族群的包容心與尊重、關懷。 
五、落實本土教育，尊重多元文化，擴充生活經驗，以因應現代化社會之需求。
　六、提升教師專業化、適性化、趣味化、生活化的本土語言教學知能。

　 

參、實施對象

　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

肆、實施內容

　以閩南語為主。

伍、實施原則

一、生活化：師生藉由日常生活中本土語言之交談，增進母語溝通的能力。

二、趣味化：透過遊戲方式，藉由生動活潑的教學，激發學生熱愛本土語言的情操。

三、多樣化：透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課程採用融入式隨機教學，增進師生本土語言運用。

四、統整化：配合各領域做統整教學，推動本土語言的教學。 

陸、實施方式：

一、一至六年級本土語言教學時數每週一節，含於語文領域時間內，並利用晨   
    光時間、母語日或課後活動辦理相關活動。

  二、週三晨間音樂播放閩南語童謠及諺語講解，使兒童了解本土文化的真正內涵，讓閩南語生活化。
　三、以本校多數人使用之閩南語為主，其他族群學生達到一定人數時亦開辦相關本土語言課程。
　四、本土語言教學時數每週一節，含於語文領域時間內，並請各班教師將本土語言教學融入於生活當中。
  五、網頁建置與資訊整合，提供師生及社區民眾參考運用。
　六、打掃時間播放本土語言音樂，讓學生接受多元文化的洗禮。 

　七、辦理本土語言之演說、朗讀、歌唱比賽及其他相關活動。

　八、布置母語環境，發揮境教的功能。

  九、辦理親職教育活動時，加強宣導家長使用鄉土語言正確的價值觀。
  十、鼓勵師生積極參加其他本土語言之活動、比賽。
柒、實施時間

　 每週排定一節正式課程為本土語言教學時間。

捌、教材選用

　一、各年級可購買課本或自編（台語囡仔歌、傳統唸謠、俗語…）。

　二、教材依教育局頒訂教科書選用注意事項，選擇適用的本土語言教材，並由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使用。

玖、師資

　以本土語言認證中高、高級之本土語言教師為主，另外以具備36小時以上進階培訓課程之校內教師為輔。
 

拾、評鑑

　一、學生透過實作或檔案評量方式進行。

　二、教務處依教育局規定進行評鑑。

